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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第七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79(a) 

海洋和海洋法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2016 年 6月 17日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我谨向你转交中方针对 2016 年 3 月 18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及其附件(A/70/795)的外交照会。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七十届会议议程项目 79(a)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刘结一(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重发。 

http://undocs.org/ch/A/7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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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2016 年 6月 17日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谨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 2016 年 3 月 18 日致秘书长的信函(A/70/795)，阐明中方有关立场

如下： 

 中国对包括永暑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一

立场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1974 年以前越南从未就中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

群岛的主权提出异议，所发表政府声明、正式照会和公开出版的地图及教科书，

都明确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1975 年以来，越南公然违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违反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不但以武力侵占中国南沙

群岛部分岛礁，而且对中国西沙群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

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抗议和交涉。 

 中国南沙群岛永暑礁新建机场竣工后，中方根据有关国际惯例和既定计划，

于 2016 年 1 月 2 日至 6 日进行了校验和试飞，目的在于检验机场是否符合民用

航空的标准。2015 年 12 月 28 日 17 时 46 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根据《国

际民用航空公约》、相关附件及越南和新加坡航行资料汇编的相关要求，通过航

空固定电信网系统向胡志明飞行情报区和新加坡飞行情报区的管理当局分别提

交了校验新机场的飞行计划，包括机型、飞机注册号、航班号、航线、飞行高度

等具体技术信息。新加坡向中方表示，很快便收到了中方上述通报。但越方却辩

称未收到中方通报。实际上，在通过上述业务渠道通报后，中方还于 12 月 30 日

专门向越外交当局进行了技术性通报并做了解释性说明。鉴于此情况，越方所谓

未收到通报，明显是谎言，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作出的托辞。 

 令中方感到强烈不满和十分遗憾的是，越方无视中方有关校验和试飞活动的

专业性、技术性、民事性和国际公益性，以政治理由拒绝履行义务，无理阻挠中

方飞行，违反了《公约》及其附件的相关规定，超越了其管理飞行情报区的职责

和权限范围。 

 为了确保有关校验和试飞活动安全、有效实施，中国政府决定将永暑礁新建

机场的校验和试飞转为国家航空活动并征用民用航空器予以实施。根据相关国际

法，国家航空活动由主权国家自主负责实施，不受《公约》及国际民航组织有关

规定的限制。本着对国际民航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中方实施此次校验和试飞活

动，均在国际民航正常航班飞行高度外进行。 

 中方校验和试飞结果表明，永暑礁新建机场完全符合民用航空标准，已具备

保障民航飞机安全运行能力，可为人员往来、紧急救助等提供便捷的交通方式，

有助于提升南海地区海上搜救等公共服务能力。 

http://undocs.org/ch/A/7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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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坚定维护自己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时，坚持通过谈判协

商和平解决争议，坚持通过制定规则和建立机制管控争议，坚持通过开发与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坚持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坚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

把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和合作之海。 

 当前，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总体稳定。中

方要求越方切实遵守国际法和自己所作承诺，尊重中方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停

止对中国主权范围内合法活动的无理指责和炒作，切实遵守《关于指导解决中越

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及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与中方一道，认

真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共同维护南海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二 O 一六年六月十七日于纽约 

 

 


